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29號

上  訴  人  方怡君                                     

訴訟代理人  張薰雅  律師

被 上訴 人  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蔡順清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  律師

            梁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由林秀玲變更為蔡順清，業據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

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

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遂於民國107年9月27日召

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

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以107年1

1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779223600號函同意受理，並成立屏

東縣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下稱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

小組（下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嗣完成調查報告，提出於

專審會在108年1月22日召開之第1屆第3次會議（下稱108年1

月22日專審會議），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

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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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情事。被上訴人遂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

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屏東縣政府以108年2月15日屏府教學字

第10804828100號函復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嗣因上

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屏東縣政府以10

8年5月31日屏府教學字第10819512000號函，請被上訴人於

文到5日內提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進行審議。被

上訴人乃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並決

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經屏東縣政府以10

8年7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0731600號函核備，被上訴人

乃以108年7月22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80001946號函（下稱10

8年7月22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

不服108年7月22日函，提起申訴，經屏東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108年12月4日屏府教學字第10884553300號函檢附申訴

評議書決定駁回其申訴（下稱申訴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

再申訴，亦遭教育部以109年3月27日臺教法(三)字第108019

2518號函檢附再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再申訴（下稱再申訴決

定）。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再申訴決

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

回，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再申訴決定、

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

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依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提出之調查報告內容可知：1.上訴人

教學行為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

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

月21日六甲社會觀課紀錄、家長訪談、調查小組107年12月2

6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0分實際入班觀察等證據清單所記

錄，並無不一致，呈現上訴人之課堂秩序不佳、上課氛圍凌

亂，且上訴人對家長反應係以報警處理，未能有效溝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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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上訴人雖然強調其教學符

合課綱、教學目標，且以鄉下學生較不會自動自發、許多特

殊生不聽老師指令動作等，仍不足以作為教學效能不佳之理

由，故被上訴人所描述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事實足堪認

定。2.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

7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

紀錄、107年9月6日五甲導師向教導主任反應上訴人班級經

營不佳一節、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實際入班觀察等紀錄，呈

現學生有多種狀況、上課態度不佳，上訴人常規管理與管教

方式效果有限，上訴人有班級經營不佳等情。3.上訴人親師

溝通部分：依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

組與上訴人訪談、被上訴人107年10月29日屏潮南教字第107

0002684號開會通知等紀錄，呈現家長於107年9月25日到校

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與上訴人溝通時，對話不久即經上訴人

報警到校處理；另家長於107年10月29日到校了解上訴人是

否對其孩子錄音，家長離校後，遭上訴人向教育處找督學投

訴家長後，承認有對學生錄音等情，均有詳述事實，堪信為

真。

(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

遂依行為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

項」（下稱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已於109年11月11日

停止適用）進入輔導期，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

日止，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

之具體事實。上訴人主張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係退休教師，

不符資格，故調查報告、輔導報告即屬違法云云。惟依行為

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調查員及輔導

員係由專審會所遴聘，其遴聘條件為依案件性質之專業人

員，是依規定並未排除退休教師得為調查員及輔導員，惟若

仍服務於學校時，於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申請公差。本

件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

庫人員。至專審會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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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4款審議調查報告，該次會議出席委員計8名，投票

委員8名，經調查報告審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8

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本件輔導員共計3名，分別為教育

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即○○○（108學年度已退

休），另2名則為○○○、○○○為已退休教師，現仍協助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是

本件調查員及輔導員均具有6年以上教學經驗，教學均有優

良表現，均符合資格甚明。另輔導成效評估亦載明上訴人對

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

顯然輔導小組就有利上訴人之事實亦有考量。又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就上訴人音樂、美勞課程完

整評價上訴人行為云云。惟輔導員13次之入班教學觀察紀

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時間則從108年4月1日至同

年5月1日，長達1個月，足證確有完整之評量。　　

(三)上訴人主張輔導觀課未達全體小組進行觀課作業，被上訴人

於第7次觀課紀錄始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輔導報告恐

有前後方式不一，而造成不利上訴人的評價結果之瑕疵云

云。惟依教師教學改進輔導計畫、輔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可

知，教學觀察負責人為○○○主任，○○○老師，○○○老

師為協助人員，輔導進程有時3人，有時2人，視輔導工作及

策略為彈性安排，無強制均應全體小組人員到場始能進行觀

課作業。且輔導過程係採滾動式調整，依情況加入參考檢核

重點評量表，尚非屬不利上訴人之程序瑕疵。上訴人復主張

其教學幾已符合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之要求，應具輔導成

效，輔導報告、觀課紀錄不相吻合云云。惟依輔導小組108

年3月6日第一次會議紀錄，上訴人須提出教學簡案，入班觀

察時須錄影存檔備查，然依輔導報告記載，上訴人未提出教

學簡案，108年3月11日第一次入校輔導，上訴人拒絕輔導且

拒絕錄影，108年4月12日上訴人未能配合輔導小組要求，取

消觀課前會談，108年4月19日輔導小組說明是在輔導上訴

人，上訴人情緒性回說她才要輔導輔導小組，並要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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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自己說詞自我檢討等語。審酌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

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因備課不足，教

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又對輔導小

組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

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又上訴人以其取得

音樂系碩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優學分教師證，否認其有

備課不足云云。惟備課重點在於考量課程特點、學生學習能

力、學習狀態之具體情況，選擇授課表達方法和順序，與教

師相關學經歷等顯然無關等語。

五、本院按：

(一)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

地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制定有教師法。行為時（108年6

月5日修正、109年6月30日施行前，下同）教師法第2條規

定：「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

與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申訴

及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該法第3章、第4章分別規範教

師「聘任」及「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等相關事項。

可知教師法為釐清教師之屬性並維護教師之專業地位，明定

各級學校教師均採聘任制，並建立教評會制度，將教師聘任

權責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回歸學校自主，經由教師之參與，

以理性、合諧、尊重的原則為學校遴選最適任之教師。教師

是否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應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人、事、時、地、

物等資料），秉權責認定之。

(二)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前段分別規定：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

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教師有前項第12款至第14款規定情

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3分之2以上之審議通過；……」另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1

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9年6月28日修正施行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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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

「本會置委員5人至19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

員：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1人。校長因故

出缺時，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

不置教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

之。」又行為時（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處理不適任教師

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應設教

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審會)，協助學校處理教師法

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之情事；專審會之組成及運作如下：㈠專審會置委員9人

至15人，均為無給職，任期2年，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行政

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同級校長協會代表、同級

家長團體代表及同級或全國教師組織代表組成，並指派1人

為召集人及擔任會議主席；……㈣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

導報告，應經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

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第5點規定：「學校教師有疑似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

事實之情事，依下列流程辦理(處理流程圖如附表1)：㈠察

覺期：1.主管機關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應

函請學校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2.學

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

事由外，應由校長於5日內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行政人員

等代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自行調查或向

主管機關申請調查：……6.學校或專審會依附表2所列情

事，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即進入輔導

期；無需輔導者，即進入評議期。㈡輔導期：學校或專審會

依前款第6目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列原則輔導

之：……2.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輔導者：⑴主管機關應

於接獲學校申請後10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⑵專審

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2人或3人之輔導小組進行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導；輔導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1人得參與輔

導。……4.學校或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不定期派員了解不

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錄。5.輔導期程以2個月為

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參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

最長以一個月為限。……7.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

改進成效：⑴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而拒

絕輔導。⑵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以曠

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⑶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

屬實，啟動輔導機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3

分之2、不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認定具態度消極

情事。……㈢評議期：……2.專審會依第1款第6目規定認為

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進成效

者，經專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5

日內提教評會審議。……」而該注意事項附表2有關行為時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基準第5、6、7點規定：「五、

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六、親師溝通不

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七、班級經營欠佳，情節

嚴重者。」此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對於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成決定應遵守程序之規定，

補充教師法相關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並未逾越法律

規範意旨，對於下級機關具有拘束力。是以，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如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

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應依行為時處理

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之程序為認定之。

(三)經查，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

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

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召

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

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107年1

1月19日決議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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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

人才庫人員。專審會委員共計15名（男性8名、女性7名），

出席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委員有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

8名，投票委員8名，會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有

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經審議認

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

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符合行為時處理

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之規範要求。被上訴人於10

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

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1名為教

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另2名為協助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之已退休教

師，具有6年以上之教學經驗，且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

格。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被上

訴人受屏東縣政府通知，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

次教評會，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等情，

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審認定本件

調查員、輔導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

項第4點第2項規定；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出席委員及表

決票數，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

1款、第4款規定，有該次會議紀錄附卷可稽，於法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會議僅有委員8人到

場參與，其餘7人請假而未到場，且卷內並其決議由出席委

員3分之2以上同意等相關證據，故專審會所為決議是否符合

正當行政程序，顯有疑義云云，不足採認。又行政程序法第

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

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

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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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法第33條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

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

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

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第3項）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

決定者，得於5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於10日內為適當之處置。……」上開迴避規定，

乃關於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各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時，應自行迴避或得申請迴避，以確保行政機關公正作為之

規定。當事人如主張有具體事實，足認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有

偏頗之虞，而申請迴避者，自應逐案申請並舉其原因及事

實，且為適當之釋明，並非應迴避之事由，而係得申請迴避

之事由。本件被上訴人係因家長投訴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

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基於職責參與該事件之處理，核無行

政程序法第32條所定自行迴避之事由。又上訴人並未舉證其

於行政程序中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迴

避，亦未提請上級機關覆決，難認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

形。上訴人於原審訴訟中主張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多次恫

嚇上訴人，其已提出刑事告訴，林秀玲仍主持親師會議、個

案判斷會議，並積極出席專審會說明，提供各種巡堂資料等

文件給專審會等情，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予迴

避，程序欠缺正當，其後組成之專審會調查小組與相關調

查，應無調查權限，其判斷自屬無效云云，觀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自不足採。

(四)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

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

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

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審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審酌調查小組調查員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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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

其等調查後製作之調查報告，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觀察

紀錄表、觀課紀錄表、巡堂紀錄、上訴人之手稿，並詢問上

訴人、被上訴人人員及家長代表確認後所作成，且詳述認定

事實之理由，堪信為真實。其中就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

教導主任記錄之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由校長觀課之觀課

紀錄、被上訴人與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入班觀察紀錄等內

容，顯示上訴人任教之數個班級，其上課秩序差，教師未有

糾正學生未進入學習狀況，教師教學沉悶，學生不清楚教師

之指令關係，上課氛圍凌亂等情，是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

當。另就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巡堂紀錄、觀課紀錄、家

長訪談、入班觀察等紀錄內容，顯示上訴人之上課氛圍凌

亂，學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家長反應教師管教方式不公

平，無法掌控上課秩序等情，可見其班級經營狀況不良。又

就上訴人親師溝通部分，依校長記錄之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

表、調查小組與上訴人訪談內容，顯示家長代表到校與上訴

人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上訴人卻情緒不佳，自認其

教學沒有問題，而是學生有問題，且報警到校處理；又上訴

人面對家長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一直迴避問

題，引發家長不滿與憤怒，認定上訴人未依國民教育階段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7條規定，就家長提出之意見問

題，主動溝通協調、修正調整或提出說明，不但與家長無法

進行有效溝通，且與家長衝突摩擦不斷，是上訴人之親師溝

通不良等情，於法洵無不合。原審復審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

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

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其等資格均符合行為

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輔導期間自10

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成效評估為：㈠上訴

人對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

步，但因備課不足，而對教材內容不完全能正確且清晰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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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

效學習。㈡上訴人對班級經營常規的控管上，對學生吵鬧的

行為，常視而不見或是無法掌握全班學生狀況，很少管教學

生，以至於學生在上課時不遵守常規視為平常，學生因課堂

的吵鬧而無法專注於學習，且直接影響守規矩的學生也無法

獲得良好的學習，明確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㈢上訴人對於家

長希望安排時間溝通而消極以對不予回應，或以各種理由推

拖，不願意正面回應家長的訴求，以至於親師之間無法溝

通，明顯歸責於上訴人且情節嚴重。㈣上訴人未能於觀課前

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

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

有態度消極之情事。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

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因此認定輔導小組進行13次入

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確有完整之

評量。惟上訴人未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

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

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至上訴人於

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

觀之，因上訴人備課不足，對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以至

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

又上訴人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是輔導

小組之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

實，自無違誤，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判決並論明：上訴人

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

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因此啟動調查程

序，歷經察覺期、輔導期及評議期3個階段，均有遵守其作

業規範，嗣經被上訴人教評會決議審認上訴人確有符合行為

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因此為解聘之處分，與上開法令相

符，自屬有據等語，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及上訴

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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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教學不力，與教學有關，

是否不力，應從教學成果判斷；班級經營是否欠佳，係觀察

學生之行為、舉止與老師經營之行為，判斷是否欠佳，尚應

考慮學生有無可歸責之情形與程度，是教學不力與班級經營

欠佳，分屬兩種概念。惟原判決未加區分，重複引用相同事

實，分別認定上訴人有教學失當或班級經營欠佳，也未探究

學生有無歸責，顯有事實認定錯誤、涵攝錯誤、理由不備、

違背公平原則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

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

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爭執，殊屬其

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取。

(五)上訴意旨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意旨，主張調

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之入班觀察、107年10月29日親師溝通

等，係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

之情事」會議以後，其列為有無不適任事實之判斷依據，有

恣意判斷之事實云云。惟依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

於107年間接獲家長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

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於107年9月

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

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

於同年11月19日同意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

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於同年12月26日進行2次入班觀

課，嗣完成調查報告並提出於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屏東

縣政府於108年1月25日檢送調查報告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

於108年1月28日函請屏東縣政府專審會進行輔導事宜等情，

經核並無違反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察覺期、

輔導期、評議期之流程規定。至上訴人援引之本院108年度

判字第67號判決，其因該案原審未調查清楚進入輔導期是否

符合正當行政程序，另未釐清調查表所載發生於輔導期間之

事實，與調查小組認定事實之發生時間不同，因而廢棄原判

決發回原審，與本件之事實與爭點均不同，自難比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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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對上

訴人進行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107年9月12

日家長投訴，然原審卷全卷並無其投訴之直接證據；而107

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

尚載明接獲投訴之日期為107年9月25日，並非107年9月12

日，足見專審會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不存

在之107年9月12日投訴，所為判斷難有依據云云。惟原判決

載明上訴人「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

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

等情事」，並未限於上訴人所指之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

至調查報告記戴「學生家長於107年9月12日班親會時向學校

投訴」，源自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有關「本

學期初之班親會(9/12)，二甲、五甲家長提出方老師教學成

效問題，希望學校了解情形。」之記載（見原審卷2第27

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

理調查案件申請表」所附大事紀附表，亦記載「107年9月12

日，本校辦理107學年度上學期班親會」等語（見原處分卷

第17頁）。且衡諸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12日之後的107年9月

13日、9月20日、9月21日共進行4次入班觀課，有觀課記錄

可稽（見原審卷2第19至25頁），益徵調查紀錄所戴107年9

月12日家長投訴並非無憑。再者，被上訴人以107年10月25

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70002676號函附件「教師專業審查委員

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調查，在其大事

紀附表已臚列上訴人多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事實，

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採認。至上訴人對家長○○○提出

刑事妨害名譽之告訴，姑不論刑事判決結果如何（○○○所

犯妨害名譽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

89號刑事判決無罪確定），核與本件審理對象並無直接關

連，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斟酌其家長之行為，逕採專審會判

斷，認定上訴人有可歸責之嚴重溝通不良，顯有判決不備理

由之違法云云，自無足採。至上訴人於上訴時始空言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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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於107年8月1日已調○○國小，已非教評會委員，

故被上訴人108年6月3日之解聘並不合法云云（未提出任何

資料證明），依行政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除別有規定

外，最高行政法院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

基礎。」之規定，本院亦無從予以調查審酌，自難據為指摘

原判決認定事實違法之具體理由〔被上訴人對此提出屏東縣

政府108年6月30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3802000號函（見本院

卷第417至419頁），主張○○○教師於108年6月30日始自被

上訴人學校介聘至○○國小（非○○國小）〕。

(六)有關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本院98

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

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公立學校教師因

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

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具有

行政處分之性質。惟憲法法庭於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

判字第11號判決，認本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

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分，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

學術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該判決公告之日

起不再援用。上開判決理由載明：「……大學就是否不續聘

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

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

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

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

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

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

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

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

參照）有別。」核係變更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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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

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

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

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教師法既已規範

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約關係，雙方簽立之聘約本於教

師應聘及學校審查通過後予以聘任之意思合致而生，形成雙

方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

任。而聘期中聘約關係之消滅，除合意外，若有前述教師法

第14條第1項各款法定事由發生時，係由校方予以解聘。是

公立學校對其所屬教師所為解聘意思表示之性質，與不續聘

教師意思表示之意思相同，均屬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

之爭執，應對該學校提起確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以為

救濟。又公立國民小學與其教師間之法律關係，與公立大學

並無二致，則公立國民小學解聘其教師時，亦應本於前揭憲

法法庭判決意旨，認解聘為契約一造之學校以自己之意思終

止聘約，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自不

得對該核准另提起撤銷訴訟。原審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起訴

部分，未及依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闡明上

訴人變更訴之聲明而為裁判，固有所未合。惟被上訴人對上

訴人所為解聘措施，並無違誤，核屬有據，已如前述，上訴

人縱變更訴之聲明，並不會因此而得確認兩造聘任法律關係

存在，上訴人亦無法獲得勝訴之判決，從而原審未及闡明上

訴人變更訴之聲明，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其維持被上訴人10

8年7月22日函所為解聘措施，駁回上訴人起訴之結論，並無

不合，仍應予以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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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侯  志  融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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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29號
上  訴  人  方怡君                                      


訴訟代理人  張薰雅  律師
被 上訴 人  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蔡順清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  律師
            梁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由林秀玲變更為蔡順清，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遂於民國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以107年11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779223600號函同意受理，並成立屏東縣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下稱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嗣完成調查報告，提出於專審會在108年1月22日召開之第1屆第3次會議（下稱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被上訴人遂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屏東縣政府以108年2月15日屏府教學字第10804828100號函復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屏東縣政府以108年5月31日屏府教學字第10819512000號函，請被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提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進行審議。被上訴人乃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並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經屏東縣政府以108年7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0731600號函核備，被上訴人乃以108年7月22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80001946號函（下稱108年7月22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108年7月22日函，提起申訴，經屏東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108年12月4日屏府教學字第10884553300號函檢附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其申訴（下稱申訴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再申訴，亦遭教育部以109年3月27日臺教法(三)字第1080192518號函檢附再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再申訴（下稱再申訴決定）。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依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提出之調查報告內容可知：1.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21日六甲社會觀課紀錄、家長訪談、調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0分實際入班觀察等證據清單所記錄，並無不一致，呈現上訴人之課堂秩序不佳、上課氛圍凌亂，且上訴人對家長反應係以報警處理，未能有效溝通，顯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上訴人雖然強調其教學符合課綱、教學目標，且以鄉下學生較不會自動自發、許多特殊生不聽老師指令動作等，仍不足以作為教學效能不佳之理由，故被上訴人所描述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事實足堪認定。2.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6日五甲導師向教導主任反應上訴人班級經營不佳一節、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實際入班觀察等紀錄，呈現學生有多種狀況、上課態度不佳，上訴人常規管理與管教方式效果有限，上訴人有班級經營不佳等情。3.上訴人親師溝通部分：依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組與上訴人訪談、被上訴人107年10月29日屏潮南教字第1070002684號開會通知等紀錄，呈現家長於107年9月25日到校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與上訴人溝通時，對話不久即經上訴人報警到校處理；另家長於107年10月29日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家長離校後，遭上訴人向教育處找督學投訴家長後，承認有對學生錄音等情，均有詳述事實，堪信為真。
(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遂依行為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下稱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已於109年11月11日停止適用）進入輔導期，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上訴人主張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係退休教師，不符資格，故調查報告、輔導報告即屬違法云云。惟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調查員及輔導員係由專審會所遴聘，其遴聘條件為依案件性質之專業人員，是依規定並未排除退休教師得為調查員及輔導員，惟若仍服務於學校時，於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申請公差。本件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至專審會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4款審議調查報告，該次會議出席委員計8名，投票委員8名，經調查報告審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本件輔導員共計3名，分別為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即○○○（108學年度已退休），另2名則為○○○、○○○為已退休教師，現仍協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是本件調查員及輔導員均具有6年以上教學經驗，教學均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格甚明。另輔導成效評估亦載明上訴人對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顯然輔導小組就有利上訴人之事實亦有考量。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就上訴人音樂、美勞課程完整評價上訴人行為云云。惟輔導員13次之入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時間則從108年4月1日至同年5月1日，長達1個月，足證確有完整之評量。　　
(三)上訴人主張輔導觀課未達全體小組進行觀課作業，被上訴人於第7次觀課紀錄始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輔導報告恐有前後方式不一，而造成不利上訴人的評價結果之瑕疵云云。惟依教師教學改進輔導計畫、輔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可知，教學觀察負責人為○○○主任，○○○老師，○○○老師為協助人員，輔導進程有時3人，有時2人，視輔導工作及策略為彈性安排，無強制均應全體小組人員到場始能進行觀課作業。且輔導過程係採滾動式調整，依情況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尚非屬不利上訴人之程序瑕疵。上訴人復主張其教學幾已符合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之要求，應具輔導成效，輔導報告、觀課紀錄不相吻合云云。惟依輔導小組108年3月6日第一次會議紀錄，上訴人須提出教學簡案，入班觀察時須錄影存檔備查，然依輔導報告記載，上訴人未提出教學簡案，108年3月11日第一次入校輔導，上訴人拒絕輔導且拒絕錄影，108年4月12日上訴人未能配合輔導小組要求，取消觀課前會談，108年4月19日輔導小組說明是在輔導上訴人，上訴人情緒性回說她才要輔導輔導小組，並要輔導小組針對自己說詞自我檢討等語。審酌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因備課不足，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又對輔導小組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又上訴人以其取得音樂系碩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優學分教師證，否認其有備課不足云云。惟備課重點在於考量課程特點、學生學習能力、學習狀態之具體情況，選擇授課表達方法和順序，與教師相關學經歷等顯然無關等語。
五、本院按：
(一)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制定有教師法。行為時（108年6月5日修正、109年6月30日施行前，下同）教師法第2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申訴及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該法第3章、第4章分別規範教師「聘任」及「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等相關事項。可知教師法為釐清教師之屬性並維護教師之專業地位，明定各級學校教師均採聘任制，並建立教評會制度，將教師聘任權責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回歸學校自主，經由教師之參與，以理性、合諧、尊重的原則為學校遴選最適任之教師。教師是否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應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人、事、時、地、物等資料），秉權責認定之。
(二)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前段分別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教師有前項第12款至第14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審議通過；……」另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9年6月28日修正施行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會置委員5人至19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1人。校長因故出缺時，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又行為時（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應設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審會)，協助學校處理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專審會之組成及運作如下：㈠專審會置委員9人至15人，均為無給職，任期2年，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行政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同級校長協會代表、同級家長團體代表及同級或全國教師組織代表組成，並指派1人為召集人及擔任會議主席；……㈣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應經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第5點規定：「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處理流程圖如附表1)：㈠察覺期：1.主管機關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應函請學校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2.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事由外，應由校長於5日內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員等代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6.學校或專審會依附表2所列情事，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進入評議期。㈡輔導期：學校或專審會依前款第6目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列原則輔導之：……2.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輔導者：⑴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10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⑵專審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2人或3人之輔導小組進行輔導；輔導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1人得參與輔導。……4.學校或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不定期派員了解不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5.輔導期程以2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參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最長以一個月為限。……7.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改進成效：⑴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而拒絕輔導。⑵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以曠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⑶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3分之2、不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認定具態度消極情事。……㈢評議期：……2.專審會依第1款第6目規定認為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進成效者，經專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5日內提教評會審議。……」而該注意事項附表2有關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參考基準第5、6、7點規定：「五、教學行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益者。六、親師溝通不良，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七、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此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成決定應遵守程序之規定，補充教師法相關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並未逾越法律規範意旨，對於下級機關具有拘束力。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應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之程序為認定之。
(三)經查，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107年11月19日決議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專審會委員共計15名（男性8名、女性7名），出席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委員有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8名，投票委員8名，會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有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之規範要求。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1名為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另2名為協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之已退休教師，具有6年以上之教學經驗，且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格。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受屏東縣政府通知，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審認定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出席委員及表決票數，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有該次會議紀錄附卷可稽，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會議僅有委員8人到場參與，其餘7人請假而未到場，且卷內並其決議由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等相關證據，故專審會所為決議是否符合正當行政程序，顯有疑義云云，不足採認。又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同法第33條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第3項）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5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10日內為適當之處置。……」上開迴避規定，乃關於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各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時，應自行迴避或得申請迴避，以確保行政機關公正作為之規定。當事人如主張有具體事實，足認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而申請迴避者，自應逐案申請並舉其原因及事實，且為適當之釋明，並非應迴避之事由，而係得申請迴避之事由。本件被上訴人係因家長投訴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基於職責參與該事件之處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32條所定自行迴避之事由。又上訴人並未舉證其於行政程序中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迴避，亦未提請上級機關覆決，難認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上訴人於原審訴訟中主張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多次恫嚇上訴人，其已提出刑事告訴，林秀玲仍主持親師會議、個案判斷會議，並積極出席專審會說明，提供各種巡堂資料等文件給專審會等情，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予迴避，程序欠缺正當，其後組成之專審會調查小組與相關調查，應無調查權限，其判斷自屬無效云云，觀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不足採。
(四)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審酌調查小組調查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其等調查後製作之調查報告，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觀察紀錄表、觀課紀錄表、巡堂紀錄、上訴人之手稿，並詢問上訴人、被上訴人人員及家長代表確認後所作成，且詳述認定事實之理由，堪信為真實。其中就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教導主任記錄之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由校長觀課之觀課紀錄、被上訴人與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入班觀察紀錄等內容，顯示上訴人任教之數個班級，其上課秩序差，教師未有糾正學生未進入學習狀況，教師教學沉悶，學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關係，上課氛圍凌亂等情，是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另就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巡堂紀錄、觀課紀錄、家長訪談、入班觀察等紀錄內容，顯示上訴人之上課氛圍凌亂，學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家長反應教師管教方式不公平，無法掌控上課秩序等情，可見其班級經營狀況不良。又就上訴人親師溝通部分，依校長記錄之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組與上訴人訪談內容，顯示家長代表到校與上訴人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上訴人卻情緒不佳，自認其教學沒有問題，而是學生有問題，且報警到校處理；又上訴人面對家長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一直迴避問題，引發家長不滿與憤怒，認定上訴人未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7條規定，就家長提出之意見問題，主動溝通協調、修正調整或提出說明，不但與家長無法進行有效溝通，且與家長衝突摩擦不斷，是上訴人之親師溝通不良等情，於法洵無不合。原審復審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其等資格均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輔導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成效評估為：㈠上訴人對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但因備課不足，而對教材內容不完全能正確且清晰地呈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㈡上訴人對班級經營常規的控管上，對學生吵鬧的行為，常視而不見或是無法掌握全班學生狀況，很少管教學生，以至於學生在上課時不遵守常規視為平常，學生因課堂的吵鬧而無法專注於學習，且直接影響守規矩的學生也無法獲得良好的學習，明確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㈢上訴人對於家長希望安排時間溝通而消極以對不予回應，或以各種理由推拖，不願意正面回應家長的訴求，以至於親師之間無法溝通，明顯歸責於上訴人且情節嚴重。㈣上訴人未能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因此認定輔導小組進行13次入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確有完整之評量。惟上訴人未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至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觀之，因上訴人備課不足，對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又上訴人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是輔導小組之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判決並論明：上訴人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因此啟動調查程序，歷經察覺期、輔導期及評議期3個階段，均有遵守其作業規範，嗣經被上訴人教評會決議審認上訴人確有符合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因此為解聘之處分，與上開法令相符，自屬有據等語，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及上訴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教學不力，與教學有關，是否不力，應從教學成果判斷；班級經營是否欠佳，係觀察學生之行為、舉止與老師經營之行為，判斷是否欠佳，尚應考慮學生有無可歸責之情形與程度，是教學不力與班級經營欠佳，分屬兩種概念。惟原判決未加區分，重複引用相同事實，分別認定上訴人有教學失當或班級經營欠佳，也未探究學生有無歸責，顯有事實認定錯誤、涵攝錯誤、理由不備、違背公平原則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取。
(五)上訴意旨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意旨，主張調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之入班觀察、107年10月29日親師溝通等，係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會議以後，其列為有無不適任事實之判斷依據，有恣意判斷之事實云云。惟依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7年間接獲家長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同年11月19日同意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於同年12月26日進行2次入班觀課，嗣完成調查報告並提出於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屏東縣政府於108年1月25日檢送調查報告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函請屏東縣政府專審會進行輔導事宜等情，經核並無違反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察覺期、輔導期、評議期之流程規定。至上訴人援引之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其因該案原審未調查清楚進入輔導期是否符合正當行政程序，另未釐清調查表所載發生於輔導期間之事實，與調查小組認定事實之發生時間不同，因而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與本件之事實與爭點均不同，自難比附援引，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對上訴人進行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然原審卷全卷並無其投訴之直接證據；而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尚載明接獲投訴之日期為107年9月25日，並非107年9月12日，足見專審會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不存在之107年9月12日投訴，所為判斷難有依據云云。惟原判決載明上訴人「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並未限於上訴人所指之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至調查報告記戴「學生家長於107年9月12日班親會時向學校投訴」，源自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有關「本學期初之班親會(9/12)，二甲、五甲家長提出方老師教學成效問題，希望學校了解情形。」之記載（見原審卷2第27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所附大事紀附表，亦記載「107年9月12日，本校辦理107學年度上學期班親會」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7頁）。且衡諸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12日之後的107年9月13日、9月20日、9月21日共進行4次入班觀課，有觀課記錄可稽（見原審卷2第19至25頁），益徵調查紀錄所戴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並非無憑。再者，被上訴人以107年10月25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70002676號函附件「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調查，在其大事紀附表已臚列上訴人多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事實，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採認。至上訴人對家長○○○提出刑事妨害名譽之告訴，姑不論刑事判決結果如何（○○○所犯妨害名譽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89號刑事判決無罪確定），核與本件審理對象並無直接關連，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斟酌其家長之行為，逕採專審會判斷，認定上訴人有可歸責之嚴重溝通不良，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自無足採。至上訴人於上訴時始空言主張○○○教師於107年8月1日已調○○國小，已非教評會委員，故被上訴人108年6月3日之解聘並不合法云云（未提出任何資料證明），依行政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除別有規定外，最高行政法院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之規定，本院亦無從予以調查審酌，自難據為指摘原判決認定事實違法之具體理由［被上訴人對此提出屏東縣政府108年6月30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3802000號函（見本院卷第417至419頁），主張○○○教師於108年6月30日始自被上訴人學校介聘至○○國小（非○○國小）］。
(六)有關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惟憲法法庭於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認本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分，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學術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該判決公告之日起不再援用。上開判決理由載明：「……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核係變更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約關係，雙方簽立之聘約本於教師應聘及學校審查通過後予以聘任之意思合致而生，形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而聘期中聘約關係之消滅，除合意外，若有前述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法定事由發生時，係由校方予以解聘。是公立學校對其所屬教師所為解聘意思表示之性質，與不續聘教師意思表示之意思相同，均屬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應對該學校提起確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以為救濟。又公立國民小學與其教師間之法律關係，與公立大學並無二致，則公立國民小學解聘其教師時，亦應本於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認解聘為契約一造之學校以自己之意思終止聘約，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自不得對該核准另提起撤銷訴訟。原審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起訴部分，未及依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闡明上訴人變更訴之聲明而為裁判，固有所未合。惟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解聘措施，並無違誤，核屬有據，已如前述，上訴人縱變更訴之聲明，並不會因此而得確認兩造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上訴人亦無法獲得勝訴之判決，從而原審未及闡明上訴人變更訴之聲明，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其維持被上訴人108年7月22日函所為解聘措施，駁回上訴人起訴之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侯  志  融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29號
上  訴  人  方怡君                                      

訴訟代理人  張薰雅  律師
被 上訴 人  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蔡順清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  律師
            梁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由林秀玲變更為蔡順清，業據新任代表人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
    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
    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遂於民國107年9月27日召
    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
    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以107年1
    1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779223600號函同意受理，並成立屏
    東縣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下稱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
    小組（下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嗣完成調查報告，提出於
    專審會在108年1月22日召開之第1屆第3次會議（下稱108年1
    月22日專審會議），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
    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之情事。被上訴人遂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
    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屏東縣政府以108年2月15日屏府教學字
    第10804828100號函復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嗣因上
    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屏東縣政府以10
    8年5月31日屏府教學字第10819512000號函，請被上訴人於
    文到5日內提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進行審議。被
    上訴人乃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並決
    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經屏東縣政府以10
    8年7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0731600號函核備，被上訴人
    乃以108年7月22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80001946號函（下稱10
    8年7月22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
    不服108年7月22日函，提起申訴，經屏東縣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108年12月4日屏府教學字第10884553300號函檢附申訴
    評議書決定駁回其申訴（下稱申訴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
    再申訴，亦遭教育部以109年3月27日臺教法(三)字第108019
    2518號函檢附再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再申訴（下稱再申訴決
    定）。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再申訴決
    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
    回，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再申訴決定、
    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依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提出之調查報告內容可知：1.上訴人
    教學行為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
    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
    月21日六甲社會觀課紀錄、家長訪談、調查小組107年12月2
    6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0分實際入班觀察等證據清單所記
    錄，並無不一致，呈現上訴人之課堂秩序不佳、上課氛圍凌
    亂，且上訴人對家長反應係以報警處理，未能有效溝通，顯
    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上訴人雖然強調其教學符
    合課綱、教學目標，且以鄉下學生較不會自動自發、許多特
    殊生不聽老師指令動作等，仍不足以作為教學效能不佳之理
    由，故被上訴人所描述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事實足堪認定
    。2.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
    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
    紀錄、107年9月6日五甲導師向教導主任反應上訴人班級經
    營不佳一節、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實際入班觀察等紀錄，呈
    現學生有多種狀況、上課態度不佳，上訴人常規管理與管教
    方式效果有限，上訴人有班級經營不佳等情。3.上訴人親師
    溝通部分：依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
    組與上訴人訪談、被上訴人107年10月29日屏潮南教字第107
    0002684號開會通知等紀錄，呈現家長於107年9月25日到校
    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與上訴人溝通時，對話不久即經上訴人
    報警到校處理；另家長於107年10月29日到校了解上訴人是
    否對其孩子錄音，家長離校後，遭上訴人向教育處找督學投
    訴家長後，承認有對學生錄音等情，均有詳述事實，堪信為
    真。
(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
    遂依行為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
    項」（下稱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已於109年11月11日
    停止適用）進入輔導期，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
    日止，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
    之具體事實。上訴人主張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係退休教師，
    不符資格，故調查報告、輔導報告即屬違法云云。惟依行為
    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調查員及輔導
    員係由專審會所遴聘，其遴聘條件為依案件性質之專業人員
    ，是依規定並未排除退休教師得為調查員及輔導員，惟若仍
    服務於學校時，於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申請公差。本件
    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
    人員。至專審會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
    項第4款審議調查報告，該次會議出席委員計8名，投票委員
    8名，經調查報告審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8名，
    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本件輔導員共計3名，分別為教育部處
    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即○○○（108學年度已退休），
    另2名則為○○○、○○○為已退休教師，現仍協助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是本件調查員及
    輔導員均具有6年以上教學經驗，教學均有優良表現，均符
    合資格甚明。另輔導成效評估亦載明上訴人對輔導小組教學
    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顯然輔導小組
    就有利上訴人之事實亦有考量。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
    行政程序法第9條就上訴人音樂、美勞課程完整評價上訴人
    行為云云。惟輔導員13次之入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
    音樂課共計6次，時間則從108年4月1日至同年5月1日，長達
    1個月，足證確有完整之評量。　　
(三)上訴人主張輔導觀課未達全體小組進行觀課作業，被上訴人
    於第7次觀課紀錄始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輔導報告恐
    有前後方式不一，而造成不利上訴人的評價結果之瑕疵云云
    。惟依教師教學改進輔導計畫、輔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可知，
    教學觀察負責人為○○○主任，○○○老師，○○○老師為協助人員
    ，輔導進程有時3人，有時2人，視輔導工作及策略為彈性安
    排，無強制均應全體小組人員到場始能進行觀課作業。且輔
    導過程係採滾動式調整，依情況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
    尚非屬不利上訴人之程序瑕疵。上訴人復主張其教學幾已符
    合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之要求，應具輔導成效，輔導報告、
    觀課紀錄不相吻合云云。惟依輔導小組108年3月6日第一次
    會議紀錄，上訴人須提出教學簡案，入班觀察時須錄影存檔
    備查，然依輔導報告記載，上訴人未提出教學簡案，108年3
    月11日第一次入校輔導，上訴人拒絕輔導且拒絕錄影，108
    年4月12日上訴人未能配合輔導小組要求，取消觀課前會談
    ，108年4月19日輔導小組說明是在輔導上訴人，上訴人情緒
    性回說她才要輔導輔導小組，並要輔導小組針對自己說詞自
    我檢討等語。審酌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
    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因備課不足，教材內容不能清晰
    呈現，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又對輔導小組規劃之輔導計
    畫未能配合，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
    具體事實，自無違誤。又上訴人以其取得音樂系碩士、在職
    進修特殊教育資優學分教師證，否認其有備課不足云云。惟
    備課重點在於考量課程特點、學生學習能力、學習狀態之具
    體情況，選擇授課表達方法和順序，與教師相關學經歷等顯
    然無關等語。
五、本院按：
(一)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
    地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制定有教師法。行為時（108年6
    月5日修正、109年6月30日施行前，下同）教師法第2條規定
    ：「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
    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申訴及
    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該法第3章、第4章分別規範教師
    「聘任」及「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等相關事項。可
    知教師法為釐清教師之屬性並維護教師之專業地位，明定各
    級學校教師均採聘任制，並建立教評會制度，將教師聘任權
    責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回歸學校自主，經由教師之參與，以
    理性、合諧、尊重的原則為學校遴選最適任之教師。教師是
    否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
    大，應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人、事、時、地、物
    等資料），秉權責認定之。
(二)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前段分別規定：「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
    聘約情節重大。」「教師有前項第12款至第14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3分之2以上之審議通過；……」另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1條第2
    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9年6月28日修正施行前）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會
    置委員5人至19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員：包括
    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1人。校長因故出缺時，
    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
    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又行
    為時（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
    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應設教師專業審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審會)，協助學校處理教師法第14條第1
    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
    專審會之組成及運作如下：㈠專審會置委員9人至15人，均為
    無給職，任期2年，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行政機關代表、教
    育學者、法律專家、同級校長協會代表、同級家長團體代表
    及同級或全國教師組織代表組成，並指派1人為召集人及擔
    任會議主席；……㈣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應經全
    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
    之；……」第5點規定：「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
    第14款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依下列流程
    辦理(處理流程圖如附表1)：㈠察覺期：1.主管機關發現或接獲
    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應函請學校判斷個案情形，決定
    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2.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
    任之情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事由外，應由校長於5日內邀
    集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員等代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
    否組成調查小組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6.學校
    或專審會依附表2所列情事，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
    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之
    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進入評議期。㈡輔
    導期：學校或專審會依前款第6目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
    ，依下列原則輔導之：……2.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輔導者
    ：⑴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10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
    否受理。⑵專審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2人或3人之輔
    導小組進行輔導；輔導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1
    人得參與輔導。……4.學校或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不定期派
    員了解不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5.輔導期程以2個
    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參酌專家建議予以延
    長，最長以一個月為限。……7.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
    無改進成效：⑴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而
    拒絕輔導。⑵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以
    曠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⑶經學校或專審會調
    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
    3分之2、不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認定具態度消極情
    事。……㈢評議期：……2.專審會依第1款第6目規定認為無需輔
    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進成效者，經專
    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5日內提教
    評會審議。……」而該注意事項附表2有關行為時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情
    事認定參考基準第5、6、7點規定：「五、教學行為失當，明
    顯損害學生學習權益者。六、親師溝通不良，可歸責於教師，
    情節嚴重者。七、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此為最高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
    適任教師作成決定應遵守程序之規定，補充教師法相關規定
    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並未逾越法律規範意旨，對於下級
    機關具有拘束力。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有行為時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之情事，應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
    所定之程序為認定之。
(三)經查，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
    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
    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召
    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
    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107年1
    1月19日決議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
    調查，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
    人才庫人員。專審會委員共計15名（男性8名、女性7名），
    出席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委員有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
    8名，投票委員8名，會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有
    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經審議認
    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
    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符合行為時處理
    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之規範要求。被上訴人於10
    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
    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1名為教
    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另2名為協助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之已退休教師
    ，具有6年以上之教學經驗，且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格。
    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
    受屏東縣政府通知，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
    評會，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等情，為原
    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審認定本件調查
    員、輔導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
    4點第2項規定；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出席委員及表決票
    數，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
    、第4款規定，有該次會議紀錄附卷可稽，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會議僅有委員8人到場參
    與，其餘7人請假而未到場，且卷內並其決議由出席委員3分
    之2以上同意等相關證據，故專審會所為決議是否符合正當
    行政程序，顯有疑義云云，不足採認。又行政程序法第32條
    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本
    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
    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同法
    第33條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
    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
    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
    得提出意見書。（第3項）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
    於5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於10日內為適當之處置。……」上開迴避規定，乃關於公務員
    在行政程序中有各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時，應自行迴
    避或得申請迴避，以確保行政機關公正作為之規定。當事人
    如主張有具體事實，足認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而
    申請迴避者，自應逐案申請並舉其原因及事實，且為適當之
    釋明，並非應迴避之事由，而係得申請迴避之事由。本件被
    上訴人係因家長投訴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被上訴人前校長
    林秀玲基於職責參與該事件之處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32條
    所定自行迴避之事由。又上訴人並未舉證其於行政程序中依
    行政程序法第3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迴避，亦未提請上級
    機關覆決，難認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上訴人於原審訴
    訟中主張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多次恫嚇上訴人，其已提出
    刑事告訴，林秀玲仍主持親師會議、個案判斷會議，並積極
    出席專審會說明，提供各種巡堂資料等文件給專審會等情，
    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予迴避，程序欠缺正當，
    其後組成之專審會調查小組與相關調查，應無調查權限，其
    判斷自屬無效云云，觀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不足採。
(四)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
    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
    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
    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審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審酌調查小組調查員之資
    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
    其等調查後製作之調查報告，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觀察
    紀錄表、觀課紀錄表、巡堂紀錄、上訴人之手稿，並詢問上
    訴人、被上訴人人員及家長代表確認後所作成，且詳述認定
    事實之理由，堪信為真實。其中就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
    教導主任記錄之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由校長觀課之觀課
    紀錄、被上訴人與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入班觀察紀錄等內容
    ，顯示上訴人任教之數個班級，其上課秩序差，教師未有糾
    正學生未進入學習狀況，教師教學沉悶，學生不清楚教師之
    指令關係，上課氛圍凌亂等情，是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
    另就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巡堂紀錄、觀課紀錄、家長訪
    談、入班觀察等紀錄內容，顯示上訴人之上課氛圍凌亂，學
    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家長反應教師管教方式不公平，無法
    掌控上課秩序等情，可見其班級經營狀況不良。又就上訴人
    親師溝通部分，依校長記錄之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
    小組與上訴人訪談內容，顯示家長代表到校與上訴人溝通，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上訴人卻情緒不佳，自認其教學沒有
    問題，而是學生有問題，且報警到校處理；又上訴人面對家
    長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一直迴避問題，引發
    家長不滿與憤怒，認定上訴人未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
    校教育事務辦法第7條規定，就家長提出之意見問題，主動
    溝通協調、修正調整或提出說明，不但與家長無法進行有效
    溝通，且與家長衝突摩擦不斷，是上訴人之親師溝通不良等
    情，於法洵無不合。原審復審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
    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
    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其等資格均符合行為時處理不
    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輔導期間自108年3月7
    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成效評估為：㈠上訴人對輔導
    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但因
    備課不足，而對教材內容不完全能正確且清晰地呈現，以至
    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
    ㈡上訴人對班級經營常規的控管上，對學生吵鬧的行為，常
    視而不見或是無法掌握全班學生狀況，很少管教學生，以至
    於學生在上課時不遵守常規視為平常，學生因課堂的吵鬧而
    無法專注於學習，且直接影響守規矩的學生也無法獲得良好
    的學習，明確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㈢上訴人對於家長希望安
    排時間溝通而消極以對不予回應，或以各種理由推拖，不願
    意正面回應家長的訴求，以至於親師之間無法溝通，明顯歸
    責於上訴人且情節嚴重。㈣上訴人未能於觀課前提供簡案、
    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
    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
    之情事。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
    任之具體事實，因此認定輔導小組進行13次入班教學觀察紀
    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確有完整之評量。惟上訴
    人未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
    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
    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至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
    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觀之，因上訴
    人備課不足，對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
    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又上訴人對於
    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是輔導小組之輔導建
    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
    ，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判決並論明：上訴人因遭投訴有教
    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
    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因此啟動調查程序，歷經察覺期
    、輔導期及評議期3個階段，均有遵守其作業規範，嗣經被
    上訴人教評會決議審認上訴人確有符合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
    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之情事，因此為解聘之處分，與上開法令相符，自屬有據等
    語，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及上訴人主張不可採之
    理由，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經核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主張教學不力，與教學有關，是否不力，應從
    教學成果判斷；班級經營是否欠佳，係觀察學生之行為、舉
    止與老師經營之行為，判斷是否欠佳，尚應考慮學生有無可
    歸責之情形與程度，是教學不力與班級經營欠佳，分屬兩種
    概念。惟原判決未加區分，重複引用相同事實，分別認定上
    訴人有教學失當或班級經營欠佳，也未探究學生有無歸責，
    顯有事實認定錯誤、涵攝錯誤、理由不備、違背公平原則之
    違法云云，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
    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
    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
    並不足取。
(五)上訴意旨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意旨，主張調
    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之入班觀察、107年10月29日親師溝通
    等，係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
    之情事」會議以後，其列為有無不適任事實之判斷依據，有
    恣意判斷之事實云云。惟依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
    於107年間接獲家長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
    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於107年9月
    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
    ，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
    同年11月19日同意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
    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於同年12月26日進行2次入班觀課，
    嗣完成調查報告並提出於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屏東縣政
    府於108年1月25日檢送調查報告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0
    8年1月28日函請屏東縣政府專審會進行輔導事宜等情，經核
    並無違反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察覺期、輔導
    期、評議期之流程規定。至上訴人援引之本院108年度判字
    第67號判決，其因該案原審未調查清楚進入輔導期是否符合
    正當行政程序，另未釐清調查表所載發生於輔導期間之事實
    ，與調查小組認定事實之發生時間不同，因而廢棄原判決發
    回原審，與本件之事實與爭點均不同，自難比附援引，上訴
    人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對上訴人
    進行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107年9月12日家
    長投訴，然原審卷全卷並無其投訴之直接證據；而107年10
    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尚載
    明接獲投訴之日期為107年9月25日，並非107年9月12日，足
    見專審會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不存在之10
    7年9月12日投訴，所為判斷難有依據云云。惟原判決載明上
    訴人「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
    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
    ，並未限於上訴人所指之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至調查報
    告記戴「學生家長於107年9月12日班親會時向學校投訴」，
    源自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有關「本學期初之
    班親會(9/12)，二甲、五甲家長提出方老師教學成效問題，
    希望學校了解情形。」之記載（見原審卷2第27頁）。另被
    上訴人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
    申請表」所附大事紀附表，亦記載「107年9月12日，本校辦
    理107學年度上學期班親會」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7頁）。
    且衡諸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12日之後的107年9月13日、9月2
    0日、9月21日共進行4次入班觀課，有觀課記錄可稽（見原
    審卷2第19至25頁），益徵調查紀錄所戴107年9月12日家長
    投訴並非無憑。再者，被上訴人以107年10月25日屏潮南小
    人字第1070002676號函附件「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
    案件申請表」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調查，在其大事紀附表已臚
    列上訴人多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事實，從而上訴人
    前開主張尚難採認。至上訴人對家長○○○提出刑事妨害名譽
    之告訴，姑不論刑事判決結果如何（○○○所犯妨害名譽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89號刑事判決無
    罪確定），核與本件審理對象並無直接關連，上訴人主張原
    判決未斟酌其家長之行為，逕採專審會判斷，認定上訴人有
    可歸責之嚴重溝通不良，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自
    無足採。至上訴人於上訴時始空言主張○○○教師於107年8月1
    日已調○○國小，已非教評會委員，故被上訴人108年6月3日
    之解聘並不合法云云（未提出任何資料證明），依行政訴訟
    法第254條第1項：「除別有規定外，最高行政法院應以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之規定，本院亦無
    從予以調查審酌，自難據為指摘原判決認定事實違法之具體
    理由［被上訴人對此提出屏東縣政府108年6月30日屏府教學
    字第10823802000號函（見本院卷第417至419頁），主張○○○
    教師於108年6月30日始自被上訴人學校介聘至○○國小（非○○
    國小）］。
(六)有關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本院98
    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
    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公立學校教師因
    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
    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具有
    行政處分之性質。惟憲法法庭於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
    判字第11號判決，認本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
    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分，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
    學術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該判決公告之日
    起不再援用。上開判決理由載明：「……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
    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
    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
    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
    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
    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
    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
    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
    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
    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
    照）有別。」核係變更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
    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
    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
    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
    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教師法既已規範教
    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約關係，雙方簽立之聘約本於教師
    應聘及學校審查通過後予以聘任之意思合致而生，形成雙方
    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
    而聘期中聘約關係之消滅，除合意外，若有前述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各款法定事由發生時，係由校方予以解聘。是公立
    學校對其所屬教師所為解聘意思表示之性質，與不續聘教師
    意思表示之意思相同，均屬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
    執，應對該學校提起確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以為救濟
    。又公立國民小學與其教師間之法律關係，與公立大學並無
    二致，則公立國民小學解聘其教師時，亦應本於前揭憲法法
    庭判決意旨，認解聘為契約一造之學校以自己之意思終止聘
    約，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自不得對
    該核准另提起撤銷訴訟。原審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起訴部分
    ，未及依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闡明上訴人
    變更訴之聲明而為裁判，固有所未合。惟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所為解聘措施，並無違誤，核屬有據，已如前述，上訴人縱
    變更訴之聲明，並不會因此而得確認兩造聘任法律關係存在
    ，上訴人亦無法獲得勝訴之判決，從而原審未及闡明上訴人
    變更訴之聲明，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其維持被上訴人108年7
    月22日函所為解聘措施，駁回上訴人起訴之結論，並無不合
    ，仍應予以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侯  志  融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29號
上  訴  人  方怡君                                      

訴訟代理人  張薰雅  律師
被 上訴 人  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蔡順清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  律師
            梁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由林秀玲變更為蔡順清，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遂於民國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以107年11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779223600號函同意受理，並成立屏東縣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下稱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下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嗣完成調查報告，提出於專審會在108年1月22日召開之第1屆第3次會議（下稱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被上訴人遂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屏東縣政府以108年2月15日屏府教學字第10804828100號函復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屏東縣政府以108年5月31日屏府教學字第10819512000號函，請被上訴人於文到5日內提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進行審議。被上訴人乃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並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經屏東縣政府以108年7月19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0731600號函核備，被上訴人乃以108年7月22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80001946號函（下稱108年7月22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108年7月22日函，提起申訴，經屏東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108年12月4日屏府教學字第10884553300號函檢附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其申訴（下稱申訴決定）。上訴人不服提起再申訴，亦遭教育部以109年3月27日臺教法(三)字第1080192518號函檢附再申訴評議書決定駁回再申訴（下稱再申訴決定）。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9年度訴字第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108年7月22日函均撤銷。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依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提出之調查報告內容可知：1.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21日六甲社會觀課紀錄、家長訪談、調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0分實際入班觀察等證據清單所記錄，並無不一致，呈現上訴人之課堂秩序不佳、上課氛圍凌亂，且上訴人對家長反應係以報警處理，未能有效溝通，顯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上訴人雖然強調其教學符合課綱、教學目標，且以鄉下學生較不會自動自發、許多特殊生不聽老師指令動作等，仍不足以作為教學效能不佳之理由，故被上訴人所描述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事實足堪認定。2.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107年5月29日二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13日四甲音樂觀課紀錄、107年9月6日五甲導師向教導主任反應上訴人班級經營不佳一節、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實際入班觀察等紀錄，呈現學生有多種狀況、上課態度不佳，上訴人常規管理與管教方式效果有限，上訴人有班級經營不佳等情。3.上訴人親師溝通部分：依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組與上訴人訪談、被上訴人107年10月29日屏潮南教字第1070002684號開會通知等紀錄，呈現家長於107年9月25日到校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與上訴人溝通時，對話不久即經上訴人報警到校處理；另家長於107年10月29日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家長離校後，遭上訴人向教育處找督學投訴家長後，承認有對學生錄音等情，均有詳述事實，堪信為真。
(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遂依行為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下稱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已於109年11月11日停止適用）進入輔導期，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上訴人主張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係退休教師，不符資格，故調查報告、輔導報告即屬違法云云。惟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調查員及輔導員係由專審會所遴聘，其遴聘條件為依案件性質之專業人員，是依規定並未排除退休教師得為調查員及輔導員，惟若仍服務於學校時，於從事調查或輔導期間，得申請公差。本件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至專審會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4款審議調查報告，該次會議出席委員計8名，投票委員8名，經調查報告審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本件輔導員共計3名，分別為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即○○○（108學年度已退休），另2名則為○○○、○○○為已退休教師，現仍協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是本件調查員及輔導員均具有6年以上教學經驗，教學均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格甚明。另輔導成效評估亦載明上訴人對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顯然輔導小組就有利上訴人之事實亦有考量。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就上訴人音樂、美勞課程完整評價上訴人行為云云。惟輔導員13次之入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時間則從108年4月1日至同年5月1日，長達1個月，足證確有完整之評量。　　
(三)上訴人主張輔導觀課未達全體小組進行觀課作業，被上訴人於第7次觀課紀錄始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輔導報告恐有前後方式不一，而造成不利上訴人的評價結果之瑕疵云云。惟依教師教學改進輔導計畫、輔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可知，教學觀察負責人為○○○主任，○○○老師，○○○老師為協助人員，輔導進程有時3人，有時2人，視輔導工作及策略為彈性安排，無強制均應全體小組人員到場始能進行觀課作業。且輔導過程係採滾動式調整，依情況加入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尚非屬不利上訴人之程序瑕疵。上訴人復主張其教學幾已符合參考檢核重點評量表之要求，應具輔導成效，輔導報告、觀課紀錄不相吻合云云。惟依輔導小組108年3月6日第一次會議紀錄，上訴人須提出教學簡案，入班觀察時須錄影存檔備查，然依輔導報告記載，上訴人未提出教學簡案，108年3月11日第一次入校輔導，上訴人拒絕輔導且拒絕錄影，108年4月12日上訴人未能配合輔導小組要求，取消觀課前會談，108年4月19日輔導小組說明是在輔導上訴人，上訴人情緒性回說她才要輔導輔導小組，並要輔導小組針對自己說詞自我檢討等語。審酌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因備課不足，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又對輔導小組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又上訴人以其取得音樂系碩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優學分教師證，否認其有備課不足云云。惟備課重點在於考量課程特點、學生學習能力、學習狀態之具體情況，選擇授課表達方法和順序，與教師相關學經歷等顯然無關等語。
五、本院按：
(一)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制定有教師法。行為時（108年6月5日修正、109年6月30日施行前，下同）教師法第2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申訴及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該法第3章、第4章分別規範教師「聘任」及「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等相關事項。可知教師法為釐清教師之屬性並維護教師之專業地位，明定各級學校教師均採聘任制，並建立教評會制度，將教師聘任權責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回歸學校自主，經由教師之參與，以理性、合諧、尊重的原則為學校遴選最適任之教師。教師是否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應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人、事、時、地、物等資料），秉權責認定之。
(二)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前段分別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教師有前項第12款至第14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審議通過；……」另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109年6月28日修正施行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會置委員5人至19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1人。校長因故出缺時，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又行為時（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應設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審會)，協助學校處理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專審會之組成及運作如下：㈠專審會置委員9人至15人，均為無給職，任期2年，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行政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同級校長協會代表、同級家長團體代表及同級或全國教師組織代表組成，並指派1人為召集人及擔任會議主席；……㈣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應經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同意行之；……」第5點規定：「學校教師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依下列流程辦理(處理流程圖如附表1)：㈠察覺期：1.主管機關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應函請學校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2.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不適任之情事，除有下列各款所定事由外，應由校長於5日內邀集教師會、家長會及行政人員等代表判斷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調查：……6.學校或專審會依附表2所列情事，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經查確實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即進入輔導期；無需輔導者，即進入評議期。㈡輔導期：學校或專審會依前款第6目規定認為有輔導之必要者，依下列原則輔導之：……2.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輔導者：⑴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學校申請後10日內，提專審會決定是否受理。⑵專審會認為有輔導必要者，應組成2人或3人之輔導小組進行輔導；輔導小組成員中，申請學校之教師至多1人得參與輔導。……4.學校或專審會於輔導期間，應不定期派員了解不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錄。5.輔導期程以2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參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最長以一個月為限。……7.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同輔導無改進成效：⑴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而拒絕輔導。⑵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以曠課或曠職方式避拒輔導計畫之實施。⑶經學校或專審會調查屬實，啟動輔導機制，接受輔導期間，出席輔導會議未達3分之2、不配合入班觀察或有其他輔導小組認定具態度消極情事。……㈢評議期：……2.專審會依第1款第6目規定認為無需輔導，或輔導期程屆滿時，其輔導結果並無改進成效者，經專審會審議決定後，學校應於收到主管機關通知後5日內提教評會審議。……」而該注意事項附表2有關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參考基準第5、6、7點規定：「五、教學行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益者。六、親師溝通不良，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七、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此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成決定應遵守程序之規定，補充教師法相關規定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並未逾越法律規範意旨，對於下級機關具有拘束力。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應依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之程序為認定之。
(三)經查，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所聘教師，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107年11月19日決議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成員共計3名，皆屬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專審會委員共計15名（男性8名、女性7名），出席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委員有全體委員2分之1以上之8名，投票委員8名，會議以不計名表決，同意調查報告計有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之8名，不同意調查報告0名，經審議認定上訴人疑有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前段「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之規範要求。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1名為教育部處理不適任教師人才庫人員1名；另2名為協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案計畫執行及擔任委員之已退休教師，具有6年以上之教學經驗，且有優良表現，均符合資格。嗣因上訴人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受屏東縣政府通知，於108年6月3日召開107學年度第4次教評會，決議解聘上訴人，且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備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審認定本件調查員、輔導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之出席委員及表決票數，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有該次會議紀錄附卷可稽，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108年1月22日會議僅有委員8人到場參與，其餘7人請假而未到場，且卷內並其決議由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等相關證據，故專審會所為決議是否符合正當行政程序，顯有疑義云云，不足採認。又行政程序法第32條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同法第33條規定：「（第1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2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第3項）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5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10日內為適當之處置。……」上開迴避規定，乃關於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各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時，應自行迴避或得申請迴避，以確保行政機關公正作為之規定。當事人如主張有具體事實，足認公務人員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而申請迴避者，自應逐案申請並舉其原因及事實，且為適當之釋明，並非應迴避之事由，而係得申請迴避之事由。本件被上訴人係因家長投訴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基於職責參與該事件之處理，核無行政程序法第32條所定自行迴避之事由。又上訴人並未舉證其於行政程序中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迴避，亦未提請上級機關覆決，難認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上訴人於原審訴訟中主張被上訴人前校長林秀玲多次恫嚇上訴人，其已提出刑事告訴，林秀玲仍主持親師會議、個案判斷會議，並積極出席專審會說明，提供各種巡堂資料等文件給專審會等情，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應予迴避，程序欠缺正當，其後組成之專審會調查小組與相關調查，應無調查權限，其判斷自屬無效云云，觀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不足採。
(四)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審酌調查小組調查員之資格，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其等調查後製作之調查報告，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觀察紀錄表、觀課紀錄表、巡堂紀錄、上訴人之手稿，並詢問上訴人、被上訴人人員及家長代表確認後所作成，且詳述認定事實之理由，堪信為真實。其中就上訴人教學行為部分，依教導主任記錄之107年3月29日巡堂紀錄、由校長觀課之觀課紀錄、被上訴人與家長訪談、調查小組入班觀察紀錄等內容，顯示上訴人任教之數個班級，其上課秩序差，教師未有糾正學生未進入學習狀況，教師教學沉悶，學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關係，上課氛圍凌亂等情，是上訴人之教學行為失當。另就上訴人班級經營部分，依巡堂紀錄、觀課紀錄、家長訪談、入班觀察等紀錄內容，顯示上訴人之上課氛圍凌亂，學生不清楚教師之指令，家長反應教師管教方式不公平，無法掌控上課秩序等情，可見其班級經營狀況不良。又就上訴人親師溝通部分，依校長記錄之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調查小組與上訴人訪談內容，顯示家長代表到校與上訴人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上訴人卻情緒不佳，自認其教學沒有問題，而是學生有問題，且報警到校處理；又上訴人面對家長到校了解上訴人是否對其孩子錄音，一直迴避問題，引發家長不滿與憤怒，認定上訴人未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7條規定，就家長提出之意見問題，主動溝通協調、修正調整或提出說明，不但與家長無法進行有效溝通，且與家長衝突摩擦不斷，是上訴人之親師溝通不良等情，於法洵無不合。原審復審酌上訴人因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決議向專審會申請對上訴人進行輔導，經屏東縣政府受理，並對上訴人進行輔導，輔導員共計3名，其等資格均符合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第4點第2項規定。輔導期間自108年3月7日起至同年5月14日止，其輔導成效評估為：㈠上訴人對輔導小組教學建議僅有少部分採納，對於教學策略有進步，但因備課不足，而對教材內容不完全能正確且清晰地呈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㈡上訴人對班級經營常規的控管上，對學生吵鬧的行為，常視而不見或是無法掌握全班學生狀況，很少管教學生，以至於學生在上課時不遵守常規視為平常，學生因課堂的吵鬧而無法專注於學習，且直接影響守規矩的學生也無法獲得良好的學習，明確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㈢上訴人對於家長希望安排時間溝通而消極以對不予回應，或以各種理由推拖，不願意正面回應家長的訴求，以至於親師之間無法溝通，明顯歸責於上訴人且情節嚴重。㈣上訴人未能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其輔導報告建議：經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因此認定輔導小組進行13次入班教學觀察紀錄，關於美勞及音樂課共計6次，確有完整之評量。惟上訴人未於觀課前提供簡案、拒絕在輔導小組未到校期間錄影、拒絕在觀課紀錄上簽名，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完全配合，有態度消極之情事。至上訴人於輔導過程中，教學活動及技巧雖有部分改善及進步，但整體觀之，因上訴人備課不足，對教材內容不能清晰呈現，以至於教學目標未能有效達成，使得學生未能獲得更有效學習，又上訴人對於輔導小組所規劃之輔導計畫未能配合，是輔導小組之輔導建議為經輔導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自無違誤，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原判決並論明：上訴人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被上訴人因此啟動調查程序，歷經察覺期、輔導期及評議期3個階段，均有遵守其作業規範，嗣經被上訴人教評會決議審認上訴人確有符合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因此為解聘之處分，與上開法令相符，自屬有據等語，已詳述其得心證之依據及理由，及上訴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教學不力，與教學有關，是否不力，應從教學成果判斷；班級經營是否欠佳，係觀察學生之行為、舉止與老師經營之行為，判斷是否欠佳，尚應考慮學生有無可歸責之情形與程度，是教學不力與班級經營欠佳，分屬兩種概念。惟原判決未加區分，重複引用相同事實，分別認定上訴人有教學失當或班級經營欠佳，也未探究學生有無歸責，顯有事實認定錯誤、涵攝錯誤、理由不備、違背公平原則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提出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主張，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爭執，殊屬其一己主觀意見，並不足取。
(五)上訴意旨雖援引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意旨，主張調查小組107年12月26日之入班觀察、107年10月29日親師溝通等，係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會議以後，其列為有無不適任事實之判斷依據，有恣意判斷之事實云云。惟依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於107年間接獲家長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於107年9月27日召開「接獲投訴或發現教師有不適任之情事」討論會議，該會議決議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申請調查，屏東縣政府於同年11月19日同意受理，並成立專審會，且組成3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於同年12月26日進行2次入班觀課，嗣完成調查報告並提出於108年1月22日專審會議，屏東縣政府於108年1月25日檢送調查報告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28日函請屏東縣政府專審會進行輔導事宜等情，經核並無違反行為時處理不適任教師注意事項所定察覺期、輔導期、評議期之流程規定。至上訴人援引之本院108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其因該案原審未調查清楚進入輔導期是否符合正當行政程序，另未釐清調查表所載發生於輔導期間之事實，與調查小組認定事實之發生時間不同，因而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與本件之事實與爭點均不同，自難比附援引，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又上訴意旨主張專審會對上訴人進行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然原審卷全卷並無其投訴之直接證據；而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尚載明接獲投訴之日期為107年9月25日，並非107年9月12日，足見專審會教學失當、班級經營欠佳之調查，始於不存在之107年9月12日投訴，所為判斷難有依據云云。惟原判決載明上訴人「於107學年度期間，因遭投訴有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親師溝通不良及班級經營情形欠佳等情事」，並未限於上訴人所指之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至調查報告記戴「學生家長於107年9月12日班親會時向學校投訴」，源自107年9月25日上訴人行為表現紀錄表有關「本學期初之班親會(9/12)，二甲、五甲家長提出方老師教學成效問題，希望學校了解情形。」之記載（見原審卷2第27頁）。另被上訴人107年10月25日「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所附大事紀附表，亦記載「107年9月12日，本校辦理107學年度上學期班親會」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7頁）。且衡諸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12日之後的107年9月13日、9月20日、9月21日共進行4次入班觀課，有觀課記錄可稽（見原審卷2第19至25頁），益徵調查紀錄所戴107年9月12日家長投訴並非無憑。再者，被上訴人以107年10月25日屏潮南小人字第1070002676號函附件「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受理調查案件申請表」向屏東縣政府申請調查，在其大事紀附表已臚列上訴人多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事實，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採認。至上訴人對家長○○○提出刑事妨害名譽之告訴，姑不論刑事判決結果如何（○○○所犯妨害名譽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89號刑事判決無罪確定），核與本件審理對象並無直接關連，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斟酌其家長之行為，逕採專審會判斷，認定上訴人有可歸責之嚴重溝通不良，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自無足採。至上訴人於上訴時始空言主張○○○教師於107年8月1日已調○○國小，已非教評會委員，故被上訴人108年6月3日之解聘並不合法云云（未提出任何資料證明），依行政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除別有規定外，最高行政法院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之規定，本院亦無從予以調查審酌，自難據為指摘原判決認定事實違法之具體理由［被上訴人對此提出屏東縣政府108年6月30日屏府教學字第10823802000號函（見本院卷第417至419頁），主張○○○教師於108年6月30日始自被上訴人學校介聘至○○國小（非○○國小）］。
(六)有關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認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惟憲法法庭於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認本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分，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學術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該判決公告之日起不再援用。上開判決理由載明：「……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核係變更本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約關係，雙方簽立之聘約本於教師應聘及學校審查通過後予以聘任之意思合致而生，形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而聘期中聘約關係之消滅，除合意外，若有前述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法定事由發生時，係由校方予以解聘。是公立學校對其所屬教師所為解聘意思表示之性質，與不續聘教師意思表示之意思相同，均屬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應對該學校提起確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以為救濟。又公立國民小學與其教師間之法律關係，與公立大學並無二致，則公立國民小學解聘其教師時，亦應本於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認解聘為契約一造之學校以自己之意思終止聘約，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自不得對該核准另提起撤銷訴訟。原審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起訴部分，未及依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闡明上訴人變更訴之聲明而為裁判，固有所未合。惟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為解聘措施，並無違誤，核屬有據，已如前述，上訴人縱變更訴之聲明，並不會因此而得確認兩造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上訴人亦無法獲得勝訴之判決，從而原審未及闡明上訴人變更訴之聲明，並不影響判決結果，其維持被上訴人108年7月22日函所為解聘措施，駁回上訴人起訴之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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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